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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2016年11月17日，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了

《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16-037），拟以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10股。 

2016年11月22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6】第 173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针对关注函中提及的事项，公司董事会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书面回复，现将

回复的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请你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

式第 43 号》的要求，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公司发展阶段、经营模式、报告

期内主要经营情况、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充分说明上述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

业绩成长性是否相匹配； 

回复： 

1、公司分配预案的合理性 

（1）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和发展趋势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制造业中的通用设备制造业（C34），具体属于水暖器材行业。

水暖器材包括水龙头、阀门、管件、软管、便器水箱件、卫浴配件等，广泛应用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于建筑物中的给排水、冷热水供给、采暖、排污以及供气、供油管道等基础设施。

水暖器材的需求来自建筑物和相关基础设施的翻新和新建，行业景气程度与固定

资产、房地产的投资规模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需求市场主要集中于一些已经进入

城市化后期的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新兴市场国家。欧

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较早经历了城市化，现存大量老旧的房屋和城市基础设

施需进行翻新改造，从而形成对水暖器材的稳定需求；同时，发达国家居民更注

重居住条件的舒适性、便捷性和水资源的节约，对高端水暖器材产品有较大的更

新需求，进而给水暖器材产业的智能化、高端化发展带来了契机。新兴市场国家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城市房屋和配套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

相应的供水、供热、供气等系统对水暖器材需求快速增长，逐渐成为全球水暖器

材市场的新增长点。 

（2）公司发展阶段、经营模式和未来发展战略 

公司地处“中国阀门之都”的浙江省玉环县，当地良好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配套，

保证了公司原材料和配件的及时供应，同时使公司拥有更多的商业机会和产业整

合机会，有利于公司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经过近十年的潜心发展，公司

已积累了大量的优质客户资源，在研发、检测、质量管理等方面形成了显著的行

业竞争优势。但公司主要以 ODM 或 OEM 方式为国际品牌厂商供货，在营销渠

道和品牌积累等方面与综合实力较强、具有自主品牌的水暖系统服务提供商仍存

在较大差距。 

未来，公司将把握全球水暖器材产业转移和行业整合的机遇，继续以各类民

用水暖阀门和管件的设计、制造和销售为主营业务，以美国强制立法要求水暖产

品无铅化为契机，坚持依托现有的高端客户资源及公司的研发、检测和认证优势，

重点发展各类无铅环保产品，提升水暖器材产品系统化、集成化供应能力，逐步

发展自有品牌战略，进一步向水暖器材系统应用和服务领域拓展。  

在巩固国际市场竞争地位的同时，逐步开拓国内销售市场，通过建设全球化的营

销网络体系和业务布局，发展成为一家具备较强核心竞争力的民用水暖系统服务

供应商。 

2、公司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的匹配 



近年来公司销售规模平稳，盈利能力逐步增强，自身发展处于稳定发展阶段。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公司已赢得了众多国际知名水暖系统提供商的认可，建

立了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大量优质高端客户资源不仅是公司业务

和盈利稳定的重要保障 ，同时为公司获取充沛的现金流提供了保障。2016年 1-9

月，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34,298.63 万元，实现净利润 4,977.53 万元，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936.51 万元。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资产负债

率 10.20%，账面货币资金 2.81 亿元。 

鉴于公司稳健的经营状况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在充分考虑广大投资者利益和

合理诉求的情况下，结合公司当前的股本规模、经营情况和整体财务状况，公司

实际控制人应雪青、陈先云夫妇向公司董事会提议了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提议以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10股。董事会经商议认为，分配预案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及证监会《关于鼓励上市公

司兼并重组、现金分红及回购股份的通知》等文件精神。预案实施后可以扩大公

司股本规模、优化持股结构，增强股票流动性，提升公司市场形象，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战略规划和发展预期，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 

二、请补充披露上述利润分配方案的筹划过程，你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

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并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第 7.7.18 条的要求及时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自查报

告； 

回复： 

2016年11月10日，实际控制人应雪青、陈先云夫妇向董事会秘书提出关于公

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初步意见，董事会秘书提议在做好信息保密工作前提

下，对方案合理性进行论证后最终确定。次日，实际控制人应雪青、陈先云夫妇

向公司律师、会计师提出关于公司利润分配的想法，并探讨方案合理性。11月16

日，实际控制人应雪青、陈先云夫妇经与公司管理层讨论后，将《关于2016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正式提交公司证券部，证券

部按相关要求将提议内容书面通知除独立董事之外的全体董事。11月17日上午，



参与董事经商议就公司分配预案达成一致意见。下午收市后证券部将《关于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提交，完成公开信息披

露，并向深圳交易所报备了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对相关内

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并向深交所及时报备了内

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公司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第 7.7.18 条的要求，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本次利润分配

预案公告前一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其近亲属有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本次分配预案预披露前三个月内投资者调研的详细情况； 

回复： 

本次分配预案预披露前三个月内，公司接待投资者调研的情况如下：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沟通主要内容 

2016 年 09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丁炎煊、郑小霞、马昕；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远征；平安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刑振。 

公司发展和行业情况，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2016

年 9 月 2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四、请补充披露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是否经过财务测算，是否超过公司可分

配范围。 

回复： 

公司已披露的《2016年度第三季度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9月30日，公司

总股本10,000万股，资本公积34,269.75万元，未分配利润12,210.39万元（其中，

母公司未分配利润9,668.92万元）。2016年1-9月，母公司实现净利润4,606.98

万元。 

经财务部门测算，预计母公司2016年度将实现净利润约6,100万元，提取盈



余公积后，期末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将达10,550万元。 

本次分配预案：拟于截至2016年12月31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10股。假设目前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股本不发生变化，方案实施后，公司股

本增加至20,000万元，资本公积减少至24,269.75万元。向全体股东分红合计

5,000万元，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减少至5,550万元。 

综合上述财务测算，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不会超过

母公司未分配利润和资本公积金可分配范围。 

五、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 

回复：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当说明或披露的事项。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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